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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The China-US  IPA Bring to China

中美《适航实施程序》解读：变化与影响

在支持民航产品（指民用航空器、

发动机和螺旋桨）和零部件的进出口活

动方面，美国联邦航空局(FAA)有着固

定的对外合作模式：对于仅有进口美国

民航产品和零部件需求的国家，可应其

要求签署支持单向出口以及持续适航的

《工作程序》(WP)；对于那些除了进口

美国民航产品和零部件，还有能力且有

需求向美国出口民航产品和零部件的国

家，才会与其签署双边协议。

FAA在初始适航（即适航审定）

领域的双边政策共历经了两个阶段：

1996年之前采用的“1+1”模式，即只

针对初始适航领域的《双边适航协议》

(BAA)和《实施程序细则》(SIP)； 1996

年之后采用“1+n”模式，即在覆盖范

围更为广泛的《双边航空安全协议》

(BASA)的框架之下，针对不同领域签署

多个实施程序，《适航实施程序》(IPA)

就是其中仅针对初始适航的实施程序。 

我国早在1991年就与美国达成了

BAA和SIP；美国调整其双边政策后，

两国又于2005年签署了BASA；但直

到2017年IPA正式签署和生效，中美间

新的BASA-IPA才正式取代了之前的

BAA-SIP。

中美 IPA 带来的重要变化

IPA与SIP同为双边协议在初始适航

方面的实施程序，它们的目的和作用都

是基于中美双方达成的互信和合作，力

求在中/美作为民航产品和零部件的进

口国时为其提供便利，以使其在进口时

能简化对另一方出口产品或零部件的适

航合格审定工作、提高审定效率，并在

进口后能够保证产品和零部件的持续适

航，从而支持和促进两国间的民航进出

口活动。

与SIP相比，全新的中美IPA带来了

诸多变化，如实现了双方在互认范围、

流程以及要求上的全面对等，细化了互

认、证后管理及持续适航支持的场景，

完善了局方间的合作和监督机制等。其

中，最为重要的、对我国民航业影响最

大的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

互认范围扩大、对等

（1）设计批准

在民航进出口活动中，进口国首

先要对所进口产品和零部件的设计进行

认可，这往往是双边互认环节中技术难

度最大、所需时间最长的一环。适航协

议中往往会约定一方对另一方（作为设

计国）所颁发设计批准的认可范围、方

式、要求和流程。

在其适用的20多年间，中美BAA-

SIP在设计批准的互认范围方面一直处

于极不平等的状态。双方于1991年签订

的初版是完全不对等的：中国接受美国

作为设计国的几乎所有类别的民航产品

和零部件，而美方却不接受任何中国设

计的产品和零部件。但是，美国在BAA

中做出了“一旦”承诺，即“一旦美方

民用航空当局确认中方的适航系统有能

力产生同等的结果，并类似于美方的系

统，美方民用适航当局对于中方民用适

航当局作为基本型号审定当局的民用航

空产品的型号设计批准书予以认可”。

基于上述约定，中方在1995年及之后陆

续争取到了一些修订SIP的机会，在一

定程度上扩展了向美出口的范围，但

是，直至2017年新的IPA生效前，美国

也仅认可中国设计、审定的小飞机（最

大审定起飞重量不大于5670kg）、通勤

类飞机以及屈指可数的几类技术标准规

范（TSO）类设备。

而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从来没

有停止过帮助中国设计产品和零部件走

出去的努力。2007年，中美IPA谈判启

动后，CAAC一直致力于将美方认可中

方设计产品的范围扩展至运输类飞机，

并借由ARJ21-700飞机的型号合格证

（TC）取证项目争取到了FAA对CAAC 

运输类飞机审定能力的“影子审查”机

会。可惜的是，“影子审查”从2010年

持续进行到2014年，并未得到直接的正

向结果；之后，CAAC又成立了专门的

ARJ21-700项目“影子审查”遗留问题

专题工作组以及IPA磋商工作组，一方

面针对“影子审查”的遗留问题及其纠

正情况与FAA做进一步沟通，另一方面

■ 黄烁桥 /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航空器适航审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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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就扩大向美出口范围与美方据理力

争。在CAAC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情

况终于在2017年迎来了转机。

FAA的适航审定部门(AIR)从2009

年起开始策划并逐步实施一系列机构改

革，旨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以适应并

满足民航业的快速发展需求，其改革的

8大领域中包括国际合作。2017年，FAA 

AIR在国际合作政策方面的改革通过中

美IPA的签署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之后，

FAA终于同意放弃以往“影子审查”的

做法、在IPA中全面放开对华设计批准

认可范围的限制，中美间终于首次实现

了设计批准的全面、对等互认（互认范

围见表1）。

除了设计批准互认的总范围扩大

之外，互认范围中双方可直接接受的情

况也有所增加，包括：已获认可的TC/

STC持有人所做的不影响证件及数据

单、不影响“安全要素”的证后设计更

改；表2中所列PMA件的设计部分；满

足双方约定的、用于支持修理和改装的

设计资料；已取得设计批准信函（FAA 

LODA）和设计批准认可证（CAAC 

VDA）的TSO类设备的证后小改。其

中，除第一种情况较之原SIP的接受程

度略有降低外，其余三种情况均为新增

的可接受范围。

(2) 生产批准

对于进口民航产品和零部件的生

产批准及监管结果，进口国也需要通过

与制造国间的适航协议来进行认可，但

“认可”的形式往往是进口国在保留熟

悉和检查权力基础上的直接接受，这种

情况下，适航协议中就需要约定双方相

互“接受”的生产活动的范围；在此基

础之上，出于越来越多的跨国工业合作

需求，双方还可在协议中约定相应的支

持性流程。

中美IPA关于生产活动的接受范围

较之SIP有所扩大，要求也有所细化。

对于中/美作为制造国生产、并在两国间

进出口的民航产品和零部件，可互认的

情况除了原SIP中就有约定的在制造国

境内的生产之外，还扩大到了生产批准

延伸至制造国境外、制造国基于跨国权

益转让协议的生产（即设计国和制造国

分离）、使用制造国境外的供应商、以

及位于制造国的跨国企业。

在上述框架之下，IPA还提供了细

化的要求和流程，能够对直接发生在中

美之间的国际工业合作提供支持。例

如，中美间的生产批准延伸、设计生产

分离、境外供应商监管等包含在IPA互

认范围内的活动，均可依据IPA签署管

理计划(MP)后开展，比SIP时期的做法

更为便利。

(3) 适航批准

在设计批准获得认可、生产批准被

接受的基础上，出口国颁发的出口适航

证件还需要被进口国认可。通常的做法

产品
型号合格证 (TC)
及其证后更改

补充型号合格证

(STC)（注 1）
技术标准项目批准

书 (TSOA/CTSOA)
零部件制造人

批准书 (PMA)

飞机类别：

正常类 ü*（注 2） ü* NA NA
实用类 ü* ü* NA NA
特技类 ü* ü* NA NA
通勤类 ü* ü* NA NA
运输类 ü ü NA NA

旋翼机类别：

正常类 ü ü NA NA
运输类 ü ü NA NA

自由气球 ü ü NA NA
航空器发动机 ü ü NA NA
螺旋桨 ü ü NA NA
特殊类别航空器：

飞艇 ü ü NA NA
甚轻型航空器 (VLA) ü ü NA NA

滑翔机 ü ü NA NA
动力提升 ü ü NA NA

TSO 类设备： NA NA ü* NA
零部件：

上述产品和零部件的

替换和改装件
ü* ü* ü* ü

（注 3）

表 1  中美设计批准互认范围 (IPA)

注 1：对于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情况，此项还包括 CAAC 在 2017 年 7 月 1 日之前颁

发的改装设计批准书 (MDA)。

注 2：表中带“*”的为原 SIP 美方认可中方的民航产品和零部件类别（其中，TSO

类设备只认可 5类），其余均为此次 IPA 新增的认可类别。

注 3：目前中美互认的 PMA 件是有限的，与 PMA 件批准安装的民航产品及其设计批

准基础相关，详见表 2。

PMA 批准安装的产品 PMA 件的设计批准基础 特殊要求

出口国是设计国 所有
设计批准基础是 STC 的，该 STC 需获得进

口国当局的认可

出口国不是设计国

STC STC 需获得进口国当局的认可

基于转让协议证明同一性 无

试验和计算 仅接受非关键件

表 2　中美间 PMA 件的可接受范围 (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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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航空器，出口国确认满足进口

国要求后颁发出口适航证，进口国确认

己方要求被满足后颁发适航证；而对于

航空发动机、螺旋桨和零部件，出口国

确认满足进口国要求后颁发出口适航批

准标签，进口国直接接受。

中美IPA在适航批准的互认范围方

面，包括了新/使用过航空器、新/翻新

航空发动机（翻新发动机仅限于从美国

向中国出口）、新螺旋桨、新TSO类设

备，以及上述产品及零部件的新替换和

改装件（包括表2所列范围内的新PMA

件）。与之前的SIP相比，上述互认范

围也有所扩大，主要表现在：新增了对

两国间使用过航空器的互认，且包含了

“第三国条款”，即中/美作为出口国，

但不是航空器制造国的情况；对于航空

发动机和螺旋桨，新增了中/美仅为制造

国但不为设计国的情况，以及美国向中

国出口的翻新发动机；在零部件方面，

则主要新增了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PMA

件（需在表2限定范围内）。

基于风险的设计认可

综合前文来看，中方在本次IPA的

互认方面取得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成绩

就是扩大了美方对中方设计批准的认可

和接受范围，争取到了平等互认，但这

绝不是天上凭空掉下的馅饼，美方此次

在设计批准认可范围上的“让步”是配

合了新的设计认可方式、要求和流程才

做出的。

在中美SIP阶段，美方对中方的设

计认可逻辑/模式是：仅对于在协议约

定的美方认可中方范围内的民航产品或

零部件类别，中方申请人才有资格通过

CAAC向FAA提交设计认可申请，而不

同类别民航产品或零部件能够被纳入美

方认可范围的前提是FAA 确认CAAC对

该类产品或零部件具备与FAA相当的审

定能力，这种确认需要通过 “影子审

查”来实现。也就是说，每类民航产

品或零部件都需要首个能够顺利通过

FAA“影子审查”的项目来叩开向美出

口的大门；但是，被纳入美方认可的范

围之后，除了美方可能提出的附加技术

条件(ATC)之外，SIP并未对设计认可审

查的范围和深度做特别的限定。

然而，在新的IPA中，上述设计认

可逻辑/模式发生了变化。顺应其自身

政策改革的思路，美方提出了新的“基

于风险”(risk-based)的设计认可思路/模

式。根据IPA，除了双方同意直接接受

的设计批准，其他设计批准的认可路径

根据“风险”程度不同被细化成了简化

认可(SV)、有限技术认可(LTV)和全面

技术认可(FTV) 等三种，认可审查的范

围和深度依次提高。全面技术认可适用

于各类别民航产品和零部件中首个向进

口国当局（即认可当局）提交申请的项

目，对于此类项目的技术审查将不限定

审查范围和深度；不适用于全面技术认

可的申请项目，若涉及一个或多个“安

全要素”，通过有限技术认可的方式进

行审查，审查的范围限定于受影响的安

全要素以及认可当局提出的附加技术条

件、审查深度应合理；既不适用于全面

技术认可又不适用于有限技术认可的项

目，则可采用简化认可，即认可当局不

进行技术评审，直接颁发批准。

这里的“安全要素”是为了识别

风险而提出的新概念，主要考虑了设计

本身特性、审定当局能力等风险相关因

素。IPA中一共提出了15项安全要素，

包括：特别关注项目(SEI)、重大更改、

现有技术的新颖应用、产品使用是非常

规的、潜在的不安全状况、现有适航标

准的新解释或新的符合性方法、认可当

局的新标准、进一步建立技术信心的领

域(AFTCB)、持续适航关注、早期修正

案水平的规章或适航标准、声学或排放

更改、重大标准差异(SSD)、专用条件、

等效安全、豁免。其中，SEI、AFTCB

和SSD最为关键，中美各自发布的这三

类清单，将会直接导致双方在对对方进

行技术评审时范围和深度的差异。

图1总结了上述设计批准逻辑/模式

的变化。可以看出，当前虽然通过IPA

取消了美方对中方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

件的“影子审查”以及设计认可范围的

限制，但美国的审查关口并未撤销，只

是被后移到了具体的项目审查过程中，

且改头换面了，也就是针对不同产品和

零部件类别的首次进口项目所采用的、

审查范围和深度等级最高的“全面技术

认可”方式。

除了以上变化之外，IPA中还进一

步细化了对设计认可流程的要求，包括

明确了对受理、颁证等各个环节的时间

限制，以及对技术审查工具“工作计

划”(WP)的使用等。

综上，IPA中关于设计认可的这一

系列变化是围绕“风险”这一指标设计

的，基本思想是根据项目的风险程度分

配局方资源（即局方介入程度），也就

是针对不同项目采用不同的审查范围和

深度，配合审查节点的时间限定和WP的

图 1  SIP 和 IPA 中设计认可逻辑 /模式的变化 

SIP:设计认可范围

有限，不对等
“影子”审查 扩大认可

范围

接受

技术认可

IPA：设计认可范围

全面、对等
NA NA

接受

技术认可

简化认可

有限技术认可

全面技术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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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认可项目中的介入程度就相对较高

（老模式）；在合作过程中，认可当局

通过对审定当局系统的持续监督，促使

后者系统持续完善，随着双方合作时间

的推移和合作经验的积累，认可当局会

逐步提高对审定当局系统的信任程度，

最终降低其在认可项目的直接介入程

度，从而实现节约审定资源、提高审定

效率的目的（未来模式，也应是IPA签

约双方共同期望的目标）。

根据FAA提出的这个新的动态互信

模型，如果IPA的签约双方最终能采用

“未来模式”开展认可审查工作，无疑

是一个双赢结局。

然而，经过分析发现，这一新模

型是主要站在FAA作为认可当局的角

度、配合其新的设计认可逻辑提出的，

在签约双方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当前

现实中的大部分情况），显然对美方更

为有利。实际上，美国民航业所具备的

全球公认的领先实力就决定了其在应用

这一模型时有着天然的优势地位：一方

面，在美国作为进口国（FAA作为认可

当局）时，即使取消了“影子审查”和

认可范围限制，在出口国当局（审定

当局）的审定能力满足FAA期望之前，

FAA仍可按照“老模式”对认可项目

进行大范围、深层次的审查；另一方

面，在美国作为出口国（FAA作为审定

当局）时，基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

领先地位和压倒性的产品和零部件出口

经历，进口国当局（认可当局）往往只

能采用“未来模式”对其进行认可，从

而大大提高其出口效率。当然，可以预

想的是，如果合作方当局与FAA能力相

当，或其能够通过这一模型的应用实现

能力的提升，FAA当然也会乐于增加对

其的信任程度，从而减少自身在认可项

目中的资源投入，这也符合其“基于风

险”分配资源的整体改革思路。

回到IPA中来看，虽然当前已经实

现了中美之间的全面对等互认，但由于

两国在民用航空工业水平、审定能力和

经验、进出口需求等方面存在差距，根

据前文中阐述的“基于风险的”设计认

可流程，美国和我国在对对方项目进行

设计认可时，实际上会被分化到图2动

态互信模型的上下两端，也就是说，我

国对美国的设计认可实际上已经处于

或接近于图中的“未来模式”；而美国

对于我国的设计认可，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还将采用图中的“老模式”。因

此，从上述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在新的

中美双边关系中仍然处于较为不利的一

方，但乐观地来看，如果能够利用好新

的“动态互信模型”，随着我国工业方

和局方能力、经验的逐步提升，有望逐

渐减少FAA对我国设计认可项目的直接

介入程度。

对中国的影响

对民用航空工业的影响

全新的IPA及其带来的变化，对于

中国的民用航空工业而言，可谓喜忧

参半。

首先，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向美出

口活动主要是有利的。一方面，较之SIP

时代需要通过“影子审查”逐一叩开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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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动态互信模型：FAA AIR 在认可项目方面的改革思路

使用。总的来讲，会对双方开展的设计

认可项目起到保证安全、提高效率和促

进标准化的积极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由于“风险”因素中考虑了审定

当局对不同类别民航产品和零部件的审

查经验和审定能力，两国局方在这方面

存在的实际差距决定了中美双方在技术

认可审查的范围和深度方面还会在相当

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处于不对等的状态。

“动态”的互信基础

在原BAA和SIP中，就声明了中美

达成的互认和合作是建立在双方互信基

础上的， IPA进一步强调了这种互信基

础的“动态性”，明确并细化了中美对

彼此适航审定系统进行持续监督的要

求，包括对认可项目的进度跟踪、事后

抽查，对生产系统的检查，对彼此系统

变化的评估等，并明确上述监督活动的

结果/结论会影响到双方已达成互信基

础，甚至可能会导致IPA的修订。这一

变化也是前文中提及的FAA AIR“国际

合作”政策改革的一部分（见图2）。

在图2所示的动态互信模型中，认

可当局对审定当局的“信任”是动态变

化的。合作之初，认可当局对审定当局

的信任可能是有限的，此时认可当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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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不同类别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出

口的门径，IPA已将向美出口的大门全

部打开，并明确了具体路径，这无疑为

国产产品和零部件的出口提供了一个更

好、更广阔的平台，尤其对国产PMA件

的出口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自IPA

生效后，属于IPA可接受范围的国产新

PMA件就可以直接向美出口了；但另

一方面，由于IPA中设计认可逻辑/模式

的调整，民用航空工业产品（如C919）

的出口难度从技术角度而言实质上并未

降低，国产产品能否实现向美出口的关

键，仍然取决于国内工业实力和国产产

品水平，也就是能不能通过适航审定和

认可，以及能不能被美国市场接受的问

题，这一点并未因为IPA的签署而改变。

IPA的签署对于中国民航工业而言

也有不利的一面。利用IPA中新的设计

认可方式和动态互信模式，相当大的一

部分美国民航产品和零部件将能更快进

口到中国市场（例如，适用简化认可流

程的项目能在3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获

得批准），这些成熟先进、性价比高、

选择性多的美国产品和零部件，必将对

国内市场中的国产产品和零部件造成冲

击，进一步挤压中国供应商的市场份

额，给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带来直接、更

大的市场压力。

对民航运输业的影响

IPA的签署主要为我国的民航运输

业及相关企业带来了正面影响。

首先，国内机队目前以进口机型

为主，其中美国产品更是占据了半壁

江山，IPA签署之后，国内航空公司从

美国引进航空器或购买航材时，新增的

优势或便利主要包括：可选择的范围更

大，新增的可引进项目包括使用过航空

器、翻新发动机、他国设计美国制造的

新改装和替换件等；从美国引进非美国

制造的使用过航空器时，在该型号设计

已获CAAC认可的前提下，可免除回制

造国“洗澡”的麻烦；进口的使用过航

空器上已实施的、方案已获FAA（作为

审定局方）批准的修理和改装，CAAC

直接接受；得益于IPA中关于认可各环

节的时间限定和标准化要求，从美进口

的民航产品和零部件（包括改装包）的

引进速度会大大加快。

其次，IPA中对已引进的美国民航

产品和零部件的运行或使用提供的支持

更为全面，包括对FAA作为审定当局批

准的修理方案的直接接受，以及两国局

方就持续适航活动达成的更为细化的协

作约定等。

最后，对于使用过航空器退出到

美国的情况，一方面，IPA中适航批准

互认范围的扩大为这一活动创造了实现

条件；另一方面，新的设计批准互认政

策也为退出提供了便利。例如，已纳入

退出航空器构型的改装、修理和CAAC 

STC/MDA改装包，可不必再在退出前

统统拆除，而是有条件和渠道获得FAA

接受，或向其申请认可即可。

对民航适航审定部门的影响

对于我国的民航适航审定部门而

言，中美IPA的签署在为其带来荣誉的

同时，也随之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从适航审定部门自身的角度来看，

IPA中全新的互认范围、程序需要时间

消化和适应；细化的协作场景、要求与

FAA进行更为密切的协作和配合；双方

达成的、新的动态互信模式将整个适航

审定系统置于FAA的持续监督之下，且

直接关系到美方对中方的信任程度及对

中方项目进行认可审查的直接介入程

度，这无疑是对我国适航审定部门审

定、管理和标准化等能力的极大考验。

从支持国内民航行业发展的角度

看，即使在新的IPA框架之下，我国的

适航审定部门仍然任重而道远。一方

面，要采用宣贯、立法等手段，帮助国

内企业最大化地合理利用IPA规则，同

时通过与民航其他管理部门的协调、合

作，把IPA给国内各行业带来的利好落

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帮助国内民用航

空工业顶住压力、努力提高自身能力和

产品竞争力，使更多的国产民航产品和

零部件走出国门，尽快削弱中美间在设

计认可实际活动中的不平等现状。

结束语

新的中美IPA翻开了中美两国在初始

适航领域合作的新篇章，这无疑是值得

肯定的进步。但整个民航行业也应清醒

地认识到，IPA在带来有益变化和机遇的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尤其

是对于我国的民用航空工业和适航审定

系统而言，在赢得走出去机会的同时，

也将自身置于更为激烈的竞争洪流之

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接下来

的5~10年至关重要：是在压力和竞争下

一蹶不振，陷入国内市场受冲击、国外

市场出不去的窘境，中美在民航领域的

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还是顶住压力、

抓住机遇，逐步实现自身能力和产品水

平的提升、向美出口的扩大，争取到中

美间真正的全面对等互认，非常值得我

们思考并努力向好的一面奋斗。    

专 稿  FEATURES

GAMECO 考点全面实行技能考

试无纸化

1月31日，GAMECO考点率先

向全国执照考试管理中心提出将该

考点建设为技能考试无纸化考点

的申请。2018年4月，考管中心授权

GAMECO考点作为试点单位推行无

纸化执考。GAMECO考点为此独立

自主开发出一套基于OFFICE宏代码

运行的考试管理后台及考题模板，结

合公司服务器的授权管理，可实现试

题保密、流程智能化、评估试卷无纸

化及档案存取电子化等考试重要功

能。经过8个月的不断测试和改进，考

点于2019年1月29—30日正式开始无

纸化执考运作。


